
基隆市 103 學年度市立高中國中部暨國民中學新聘教師聯合甄選試題疑義 

103/07/05 

序

號 

提出人 科別 題號 原公布

答案 

修正後

答案 

本會說明 

1 董家甄 教育專業 32 A 送分 本題所列選項皆為專科

學校法第 44 條

(103.06.18 公布)，故送

分。惟選項 A 之敘述確

有錯誤，即該規定之免納

學費，並未包括雜費 

2 張嚶尹 數學 26 B D 修正答案以符合題意 

3 李雨珊 

邱羨嘉 

王郁茜 

表演藝術 38 B C 修正答案以符合題意 

4 廖藝玲 

王佩如 

英語 3 A C 修正答案以符合題意 

5 謝瑋婕 

彭郁婷 

音樂 17 B D 修正答案以符合題意 

6 褚雪惠 數學 2 C 維持原

答案 

題意及答案正確無誤 

7 廖藝玲 英語 10 A 維持原

答案 

題意及答案正確無誤 

8 謝瑋婕 教育專業 8 D 維持原

答案 

題意及答案正確無誤 

9 李雨珊 表演藝術 14 A 維持原

答案 

題意及答案正確無誤 

10 邱羨嘉 表演藝術 31 B 維持原

答案 

題意及答案正確無誤 

 


